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文教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班
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  名
	
	學   號
	

	年  級
	
	聯絡電話
	

	論文題目

（可暫訂）
	

	擬聘請之

指導教授
	1.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
	
	指導教授簽名：

	擬聘請之

協同指導教授(無則免填)
	2.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
	
	指導教授簽名：

	學程主任簽名
	


說明：

1. 請詳填上列表格以利發聘。
2. 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校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為原則，每位教師至多同時指導8位本院研究生為原則，指導教授為本校兼任教師者，應有本校專任教師協同教學共同指導。

3. 指導教授之申請於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3個月(4月底)向學程辦公室提出。
4. 本表留存於學程辦公室。
